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函) 

 

受文者：全體會員旅行社 

速別：普通 

密等及解密條件：普通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3年 2月 21日 

發文字號：高市旅行(113)佑字第 058號 

主旨:交通部觀光署轉知，綜合及甲種旅行社會員暫停組團赴中國大陸旅遊並停止招

攬赴陸旅行團，詳如說明，敬請查照。 

說明： 

1. 依據交通部觀光署 113年 2月 19日觀業字第 1133000382號函辦理。 

2. 依據「發展觀光條例」第 53條第 1項：「觀光旅館業、旅館業、旅行業、觀

光遊樂業或民宿經營者，有…損害國家利益…者，處新臺幣 3萬元以上 15萬

元以下罰鍰；情節重大者，處新臺幣 15萬元以上 50萬元以下罰鍰，並定期

停止其營業之一部或全部，或廢止其營業執照或登記證。」及「旅行業管理

規則」第 49條第 19款：「旅行業不得有下列行為：…十九、經營旅行業務不

遵守交通部觀光局管理監督之規定者。」辦理。 

3. 為循序推動恢復兩岸團體旅遊，112年 8月 24日大陸委員會「恢復兩岸觀光

旅遊及放寬陸籍人士來臺商務交流之相關規劃」公布後，已調整朝「對等、

循序恢復開放團客赴陸之方向」規劃，並陸續完成相關準備；本規劃於本

(113)年 3月恢復國人赴陸團體旅遊，惟迄今仍未獲得雙向交流之友善回應，

尤近來陸方改變 M503相關航路運作事件，影響飛安、國安，嚴重衝擊我國家

利益。鑒於兩岸情勢改變，爰暫停執行組團赴陸旅遊之規劃至 113年 5月 31

日，即 113年 6月 1日後之團體不能出團，請旅行社切勿再攬客，以避免衍

生旅遊糾紛。 

4. 有關恢復兩岸團體旅遊規劃，若陸方願釋出善意，兩岸氣氛朝向良性發展，

亦不排除提早進行適當之調整。 

 

理事長 

公會地址：(801)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電    話：(07)241-3881 

 


